
宜蘭縣政府108年第1次廉政會報暨安全維護會報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 6月 24日(星期一)上午9時50分

壹、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貳、 主席：林副縣長建榮、郭委員兩邠　　　　紀錄：吳姸儒

參、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到冊)

肆、 主席致詞：

    林委員、郭委員、許處長及本府各位委員及同仁大家好，縣長

非常重視本府 108年第 1次廉政會報，但因今日前往臺中市與全國

7位縣市長聚會共同討論縣政的推動，特別委由本人主持。爰今日

上午10時 30分另召開健康教育促進會，縣長亦已委由本人主持該

會議，是以待本會議主席報告後，由本次會報三位外聘委員互推郭

兩邠委員為主席。希冀藉由不同領域的外聘專家學者及本府各單位

主管豐富的工作經驗，透過廉政委員會的召開互相切磋，針對提案

事項提供寶貴建議，並就結論落實執行。

    今日會議工作報告可分為兩項，由政風處分就 108年上半年重

要廉政工作推動成果，及 107年度採購案件綜合分析提出報告；專

題報告則係由文化局就美術典藏管理策進作為專案報告，以及政風

處今年綠色博覽會機關安全維護情形提出專案報告。此次會議討論

提案計有 4案，其中「學童營養午餐」為縣長競選期間主要政見之

一，本次議會臨時大會已通過預算，教育處及有關單位亦已積極準

備，正所謂「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他縣市該項業務辦理情形

可供本府執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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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具有優良的行政團隊，除各單位主管學有專精外，政風處

推動反貪、肅貪、防貪等廉能作為，不但有「能」，而且有

「廉」，以積極建構廉能兼具的政府。

    另為求會議的連貫性，現在將會議交由郭委員主持。

伍、 工作報告：

一、上次會議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准予備查。

二、108年 1至 5月廉政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提問

    本次工作報告可分為國際廉政情勢、廉政政策重點宣導事項

及廉政工作報告，而政風工作最主要的工作還是反貪、機關安全

及公務機密維護等。有關事項資料已備詳盡，執行秘書有無補充

之處？

政風處許執行秘書有良發言

    廉潔是機關的重要資產，也會影響施政良窳，政風工作應以

事前防貪、興利防弊為主，今年防貪工作主要是落實「民眾、用

路人有感」全民督工意旨，預計配合廉政署辦理工程專任人員規

範及簽署情形、開口合約及監造採購服務專案稽核，也希望藉由

上述稽核配合縣府施政，達成接地氣廉政作為之目標。

    本府在疏濬、公共造產已建立良善制度，惟水利疏濬是全國

性重點工作，本處今年擇定水資處河川疏濬業務其中 20餘項工

程辦理專案清查，在此亦感謝水資處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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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在 2019 綠色博覽會辦理總體檢之前，本處亦投入人力

就有關影響遊客安全事項，事前給予農業處及工旅處預警改善建

議，並感謝上開業務單位即時改善本處提列之風險缺失，使活動

未發生重大危安情事。為協助童玩節、北台灣媽祖文化節順利進

行，未來在維護業務方面，本處亦將配合文化局及民政處積極辦

理。

主席裁示

    政風機構透過查核及清查等作為，協助業務單位解決業務推

展之困難，藉由政風單位會議的召集，由執行秘書單位提出工作

報告協助各推動業務，達成廉政會報作為雙向溝通管道之目的，

本項工作報告准予備查。

三、107年度採購案件綜合分析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提問

    107年度採購案件綜合分析報告中，文化局超底價決標案件

達 5件，是否可請文化局說明這 5件採購案件性質、超底價決標

理由為何？

文化局宋局長隆全發言

    這 5件標案多為活動性質的採購，且多因辦理期程急迫，致

不及辦理第 2次公告上網，因此採超底價決標。今年已做大幅度

改善，相關標案均已提前啟動招標作業程序。

政風處許執行秘書有良發言

    感謝秘書處、採購稽核小組及施工查核小組協助採購分析報

告事後查核，使本府採購案件作業順遂。政風單位基於「愛護、

防護、保護」立場提出分析報告，希冀藉由監辦作為使同仁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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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失遭受懲處，並藉由發現缺失後即時預警防護達成保護同仁的

目的。在此亦感謝業務單位配合，使內控作業順遂。本處未來也

將持續秉持上述理念推動採購監辦作業。

主席裁示

    採購案件辦理時間急迫，較易有廠商抬高價額情形，為避免

壓縮招標時程，請各單位及早規劃辦理採購，避免發生因採購時

效問題而以緊急情事事由辦理超底價決標，本報告准予備查。

陸、 專題報告：

一、文化局－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美術典藏管理策進作為專案報告(詳如

會議資料)：

主席提問

    本次報告係以美術典藏品失竊風險管理提出策進作為，文化

局另於典藏庫房設備及空間改善計畫中提及防潮對藝術品的重要

性，該局專案報告已臻完備，各位委員是否仍有其他寶貴意見？

文化局宋局長隆全發言

    本案係因業務承辦人未依操作流程執行業務，私下將美術品

送至裱褙店後卻未取回，致離職點交無法完成。本局將自典藏空

間改善、法規修正檢討、負責人複核機制的強化並責成主管不定

期抽檢制度的建立，完備典藏作業。

林委員國漳發言

    本案彰顯存放空間及典藏品數量不成比例的疑慮，且典藏品

堆疊亦亟需改進。作為外部防範機制，監視設備可畢其功，然盤

點方式精緻化對於內部防範另有其必要。建議文化局加強同仁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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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背景知識，並以一組人員管控複核，策進作為大方向誠如文化

局所述，但仍有精進空間。

陳委員衍宏提問

    約聘人員或承辦人員易因交接盤點漏洞導致有心人士更換假

畫，在此建議文化局對交接流程再做管控。另外有關藝術品損壞

部分，究由何人做後續修繕，是否有完整流程可供後續管理？

文化局宋局長隆全發言

    約聘人員流動性大，本局未來將責由主辦科正式人員擔負重

要動產保管主要責任，目前也已進行業務調整。其次，典藏品損

害部分藉由改善典藏環境（如：恆溫恆濕、設置典藏架避免典藏

品堆疊），並落實每年燻蒸及盤點工作；本局未來更將典藏品破

損修復流程納入法規。

人事處郭處長忠聖發言

     建議文化局將出入庫時間納入表單，另為避免監守自盜，

應以相異單位 2至 3人會同複核，而非由承辦人員入庫，方能免

於弊端。

主席裁示

    請文化局針對委員提供之相關建議事項如：人員交接流程管

控、典藏品出入庫時間納入表單，於後續表單及相關法規修正

時，納入參考辦理。

二、政風處－108年機關安全維護措施執行情形專題報告－綠遊。綠舟

安全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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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政風處的報告，主辦機關農業處有無相關補充意見？

農業處康處長立和發言

    感謝各單位協助以及政風處的安全維護，除例行檢查外，平

常若發現問題亦會即時反映，以便改進缺失。有關主題館、路

徑、電器及設施需每日進行檢討，執行團隊於活動期間每天下午

四點定時召開業務檢討會，針對指揮官及各場館人員回報、反映

問題進行討論。經查本次活動民眾受傷原因多為自己跌倒，爾後

會再加強宣導請民眾留意，並請衛生局每日掌握並回報民眾受傷

情形及後續處理狀況。本次有年長者在園區外跌倒，借用會場提

供的輪椅，雖非因設施狀況導致，本處仍協助相關費用的支出。

另民眾在 VR場地行走不慎跌倒骨折一事，執行團隊亦列入每日檢

討事項。

    再次感謝政風處協助把關本次活動安全，讓本處即時掌握現

場安全狀況，順利辦理本次活動。

主席發言

    本次活動有針對遊客加保，針對前述案例或現場無法預期狀

況，可用保險理賠處理。政風處於活動期間對於事前、事中及事

後的安全維護檢討，亦可做為往後活動辦理的參考。

    經觀察，綠博整體環境逐年改善，起初場地規劃缺少遮蔭設

施，後納入考量並逐年種植樹木，提供較多遮蔭處，並吸引遊客

參訪。惟本次現場表演默劇時，遊客難以理解演出內容，建議輔

以旁白解說方式讓現場遊客瞭解。

林委員國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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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府今年童玩節將於 7月舉辦，期許透過本次經驗分享讓童

玩節辦得更好、更吸引遊客，並讓遊客玩得開心。個人三點建議

事項提供主辦單位參考：第一、掌握水質狀況及生菌數。第二、

維護遊客安全，除依相關法令規範設置遊樂設施，童玩節期間會

聘請大量工讀生，應著重培養人員專業知識及素養。第三、倘活

動期間發生事故，後續追蹤、理賠事宜亦應謹慎處理，避免民

怨。

陳委員衍宏提問

    政風單位能夠協助活動設施與場地安全維護檢查，並能跨單

位合作，令人佩服，惟仍有幾點疑問如下：「為提升旅遊安全品

質，政風單位針對安全維護業務，是否有活動規模、人員數等制

度化規範？政風單位以何種的角色參與其中，以協助達到政策目

標？倘發現缺失未改善，又有什麼行政手段因應？」

政風處許執行秘書有良發言

    本處針對類此投入可觀人力物力的指標性大型活動如綠博、

童玩節、國慶晚會訂定專案安全維護計畫。其中有關如水域安

全、電氣設備等牽涉專業性部分，本處於「發現問題」後轉知主

辦單位（農業處、工旅處）辦理後續改善。本次綠博由蘭陽農業

基金會主辦，本府農業處督導，基金會並將問題整合報農業處知

悉並辦理。

    期間本處會同本府工旅處、農業處等單位進行檢查，可以現

場改善的缺失廠商皆立即改善完成；其他不影響活動進行或造成

公眾危險之缺失，若活動結束後仍未改善，將以扣款方式辦理驗

收。另基金會針對立即性危險之缺失，均採納本處人員的建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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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如報告中提到的監視器係於開幕前發現缺失，但開幕時已改

善完成。

    本處承首長之命協助安全維護業務，針對大型指標性活動相

關設施、場地安全的維護主軸仍由主辦單位負責，政風單位基於

協助立場檢視設施安全可能疏漏之處。另涉及專業性之設施、場

地等安全維護業務界限本即難以完全劃分，本處就所見缺失給予

建議，倘涉及專業問題，即尊重專業意見。本處僅協助檢視現場

設施的安全情形提供建議。

農業處康處長立和發言

    各業務單位於工作會報進行業務分工，如消防單位負責水

域、救難的業務規劃及配置救生員等，主辦單位提供協助；另於

會場均設置巡邏箱請警察單位巡查，並派警員早晚巡邏，配合現

場保全一同確保設備、場館安全。

文化局宋局長隆全發言

    綠博跟童玩節是縣府兩大指標性活動，透過各單位分工合

作，事前規劃完備活動安全。歷年童玩節重點皆聚焦於水質，100

年以前使用地下水，現使用自來水。目前針對水質問題，除請專

業廠商管控水質，亦請衛生局協助於活動期間每日進行抽驗檢

測。

    在此邀請政風處於 6月 28日縣長蒞臨童玩節場地總檢時會同

前往，協助檢視場地狀況，提前改善缺失，並期許活動一切順

利。另林委員國漳提及設施安全、人員訓練部分，本局皆納入業

務流程並逐年改進。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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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各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政風單位站在協助業務單位的立

場，集思廣益，共同圓滿的完成活動安全維護。有關本次童玩節

安全維護相關意見，請文化局納入後續活動規劃參考。

柒、 討論事項：

一、提案一：

有關修正宜蘭縣政府廉政會報設置要點第三點一案，提請討論。

林委員國漳發言

    宜蘭縣政府廉政會報設置要點中規定由縣長擔任召集人，召

集人無法出席，原則由副召集人擔任，如副召集人亦無法出席，

要點中未明確規範處理方式，建議提出修正臨時動議將規範訂立

完整。

主席裁示

    原提案照案通過，另提出修正臨時動議，將原要點第 5 點

「本會報…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由副召

集人代理」納入「如正副召集人均無法出席，由出席之外聘委員

互推一人擔任主席」之意旨，配合修正後，照案通過。

二、提案二：

有關本縣各國中小學生 108 學年度免費營養午餐一案，請教育處

及相關單位確實督導採購招標及履約情形，提請討論。

主席提問

    針對108年度免費營養午餐部分，教育處是否有補充意見？

教育處王處長泓翔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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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推動本項重要政策，本處針對營養午餐招標召開多次

會議，訂定統一招標規範，供學校辦理招標案件時使用；未來學

校採購招標，會請校方將採購招標文件報本處彙整瞭解，確認各

校是否依照規範辦理；採購結束後，預計將召開相關會議，檢討

文件及流程是否有需要修正及改善之處，落實辦理業務督導。

衛生局岳秘書瑞雪發言

    針對學校營養午餐，本局均積極辦理稽查，除定期稽查之

外，同時不定期稽查食品廠商，往後將持續辦理。

主席發言

    針對其他縣市發生營養午餐的相關弊案，為避免校方人員因

貪小便宜涉入風紀案件並影響學童權益，請教育處、政風處加強

宣導本項業務可能涉及之刑事責任風險。

林委員國漳發言

    目前教育部訂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所屬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項」，對於相關流程、文件均有

規範，請教育處針對縣內各國中小加強宣導本注意事項。

    另縣內各國中小行政人員配置不多，採購經驗較為不足，恐

因不知法令誤觸法網，如新北市營養午餐案，很多校長並未中飽

私囊，而是將廠商回扣使用在學校事務或學童教育設備上，但卻

不瞭解法令規定不得收取回扣。希望定期以各種方式讓學校採購

人員瞭解，無論是公用或私用，均不可接受廠商提供的金錢回

饋。

教育處王處長泓翔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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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午餐採購的文件及流程，均依委員提到的注意事項訂定

並進行宣達。至採購培訓部分，除辦理說明會，亦定期辦理採購

人員知能培訓。

    新北市營養午餐弊案發生時，本人在新北市學校擔任督學，

亦瞭解整起事件狀況，故本次規劃辦理營養午餐採購時，特別提

醒各校校長採購過程須注意應為與不應為的事項。新北市弊案問

題在於廠商回饋，惟此部分未有明文規範。校長被起訴很大原因

是未入會計帳，直接收取金錢並使用，因帳目不清而有 34位校長

被起訴，雖然最後有些校長無罪，但也引起負評。本處會特別宣

導相關事項，避免相同情形發生。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三、提案三：

有關建議法規主管單位修正「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員

申請赴大陸地區管理作業規範」附件四「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反

映表」相關會核欄位名稱，俾符實需一案，提請審議。

人事處郭處長忠聖發言

    本處照案辦理。

主席裁示

    照案通過。

四、提案四：

為辦理本府「108年度公務機密與安全維護專案宣導」案，提請

審議。

秘書處曾處長成陽發言

    本處配合政風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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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文書處理手冊有機密維護的相關規定，現今因通訊發達開始

重視個資維護與機密維護。希望政風處可以落實辦理公務機密維

護宣導。

捌、臨時動議：

無。

玖、主席結論：

謝謝各位委員的參與，本次提案互動良好，希望下次會議有機會再

集思廣益充分討論，俾利機關廉政工作順利推動，並避免違規案件

發生。

拾、散會：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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